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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歌聲 上海・臺北音樂節」活動場地 

借用過程說明 

106.10.3 

7/11主辦廠商幕婕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幕婕塔)來校接洽，

表示接獲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委託辦理音樂節，

說明該活動並非商業活動，有邀請本校社團及周圍社區民眾團體

參與表演，並出示往年舉辦資料說明皆為文化局協辦，之前已經

辦理過許多校園巡迴，希望本次可在本校辦理。活動預定於 9月

23日於田徑場舉行。 

7/12幕婕塔來校接洽，表示活動將借 5天半(9/20-9/25上午)，3天進

場，1天彩排，1天活動，半天撤場。同時體育室許承辦人向體

育室受影響老師洽詢如有這場活動，是否可以配合調整上課場地，

獲得老師同意，但須於舉辦前再次提醒老師。 

8/07許承辦人向幕婕塔表示，因田徑場新生南路側對面的住戶及里長

必定會因為音量問題而產生反彈(有先例)，且借用天數過長，表

明不宜借用。 

8/08幕婕塔來校接洽，表示將借用時間改為 4天半(9/21-9/25上午)，

且幕婕塔稱噪音問題已與里長達成共識，只要有里民抗議立即調

整音量;同時遞送第一版紙本申請書(附件一)提出申請。 

8/09場地借用申請書審核完成。許承辦人表示活動時間到晚上 9點半

還是有疑慮，請幕婕塔更改到晚上 7點。 

8/16許承辦人與大學里里長聯絡，里長表示，如噪音過大就要立即改

善或中止。 

9/01幕婕塔表示，由於節目單位表示需要讓每個藝人採排１小時，故

要求再增租田徑場兩天(9/1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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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收到幕婕塔來函(附件二，發文日期為 9/1)，函請本校同意延長

借用期間及協助提供送建管處申請搭建相關設施之文件。但因活

動企劃書未隨同修正且缺活動時程表，也未將活動結束時間依要

求更改為晚上七點，故請幕婕塔補件。 

9/06幕婕塔表示，由於活動結束後夜間撤場拆鷹架時會產生較大敲打

聲，且需要有飲食攤商進駐，故再增租 9/25田徑場下午供撤場

使用，及 9/24草地手球場下午及晚上時段供飲食攤商擺設。 

    同日，許承辦人擬稿函復幕婕塔 9/1來函 (附件三) 。 

9/08體育室林組長表示活動借用時間較原借用時間多出兩天，恐影響

9/19、9/20學生上課及噪音問題，建議體育室主任不要同意場地

借用，並通知幕婕塔另覓場地舉辦。 

9/11本校體育室雖表達不同意場地借用，但幕婕塔仍持續表達借用意

願，且表示因攤商希望上午進場、田徑場入口安檢門須先架設且

有新增攤商，故再增租 9/24草地手球場上午時段、9/24半場籃

球場(A)、(B)、(F)下午及晚上時段。 

9/12文化局致電本校體育室詢問不同意場地借用事宜，體育室告知不

同意借用原因，文化局再度致電林組長，希望本校同意借用場

地。 

9/14體育室林組長與體育室主任討論後覺得此活動並不妥適，告知許

承辦人確定不同意借用，請幕婕塔盡快另尋其他合適場地。同日，

亦告知文化局本校不同意借用場地。 

許承辦人立即告知任課老師活動取消，並於網站上將活動撤下。 

9/15秘書室電話通知體育室，表示教育部國會聯絡小組轉知高金素梅

立法委員辦公室關切本校不同意借用場地的原因。許承辦人立即

將此訊息報告體育室主任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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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主任通知幕婕塔、文化局及校內駐警隊來體育館視聽教室

開協調會議(附件四)，幕婕塔表示活動將一切遵照學校規定，故

體育室同意場地借用。 

    更改申請書為目前版本(附件五) ，通知體育室老師同意本活動場

地借用。 

9/19 體育室於田徑場豎立看板公告 9/19起場地已外借(附件六)。 

體育室寄信給本校所有體育老師及體育室同仁，告知田徑場暫 

停使用，並通知關於本活動的聯絡窗口。 

校長於體育室簽文(附件三)中批示，會請總務處協助事宜，並

於行政會議中指示，未來應研擬更嚴謹之場地借用流程。 

下午學生發現跑道有凹痕，體育室立即通知原跑道施工廠商及

幕婕塔，並安排於 20日下午 3點前來會勘。 

9/20 體育室主任、體育室組長、總務處營繕組及體育室人員現場會

勘跑道凹痕 (附件七)。學生會至體育室戶外運動場辦公室關心

跑道凹陷及學生使用權益。回報體育室主任後，主任邀請學生

於 9/21上午 8點 30分在主任室說明事發原因及維修問題。 

     下午 3點與田徑場原施工廠商會勘跑道(附件八)。 

     晚上 10點 19分，田徑場於學期間因活動出租毀損，學生會發

表公開 聲明。(附件九)      

9/21上午 8點 30分體育室主任向學生會說明及道歉，下午 2點主任

邀集體育 室、學生會、主辦單位、文化局文創發展科科長等相

關人員進行說明 ，幕婕塔承諾負責完全復原受損場地(附件

十)。 

     體育室於下午 4點 20分於體育室網頁發表公開道歉聲明(附件

十一)。 

     晚上 10點 33分學生會發記者會採訪通知 (附件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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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上午 9點學生會於田徑場召開記者會 (附件十三) 。 

     上午 9點 34分原跑道施工廠商維修報價新臺幣 57,250元整(附

件十四)，跑道認證費用約新臺幣 5萬元。 

體育室取回復幕婕塔函稿(附件三)，因幕婕塔已進場施作，復

幕婕塔函最終未發文。 

9/23上午 11點本校體育室與駐衛警人員參與主辦單位於臺大捷絲旅

11樓召開之安全會議，(附件十五)。 

9/24下午 3點 30分左右，本校主任秘書依校長指示至舊體育館正式

通知主辦單位，基於學生安全顧慮及維護校園秩序之考量，要求

停止借用場地。 



1.附件一-幕婕塔第一次申請書 

 



 



2.附件二-幕婕塔來函申請場地借用 

 



附件三：函復幕婕塔函稿 

 

 

 

 



 

 



 

 

 

 

 

 



 

 

 

 

 

 



4.附件四-0915上海臺北音樂節噪音管制協調會會議記錄 

2017《中國新歌聲》上海臺北音樂節噪音管制協調會 

開會時間：106年 09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0分 

開會地點：視聽教室  

 

會議結論： 

1. 本活動將應遵守學校相關規定。 

2. 本活動應遵守台北市政府戶外活動音量噪音管制相關規定。 

3. 噪音監控人員及主要窗口的連絡電話要暢通，供民眾投訴，要準 

   備測量分貝的器具，以作為隨時改進的基準。表演途中只要一有音量  

   爭議問題就立即改善。 

4. 維安問題的預防，請文化局及幕婕塔公司通報大安分局及羅斯福路  

   派出所，活動當日協助校外維安，活動在 14:00開始至 19:00前 

   結束，田徑場出入口建議有安全檢查(爆裂物探測棒) 。 

5. 請主辦單位幕婕塔公司應會同協辦單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與各個里  

   長拜會溝通。 

 

 



 



附件五-申請書最終版

 



6.附件六-9/19體育室於田徑場豎立看板公告場地已外借。

 



 

通知信 

 

 

 



7.附件七-體育室主任、體育室組長、體育室承辦人及營繕組承辦人現場會勘跑道

凹痕。 

 

 

 



8.附件八-體育室 9/20下午 3點與田徑場原施工廠商會勘跑道 

 
 

 



9.附件九-9/20 晚上 10 時 19 分 學生會發表公開聲明 

【田徑場於學期間因活動出租毀損，學生會公開聲明】 

  

昨日體育室臨時公告，自週二（9/19）起將田徑場封閉一週，為搭建「中國新歌聲－上海臺北音樂節」的

活動，於協辦單位臺北市文化局的公告當中，此活動為北市府與上海雙城論壇中簽訂藝文合作備忘錄中的

後續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之一。 

  

經學生會與田徑隊同學現場勘察，大型舞臺的搭設並未做好場地維護措施，導致目前跑道產生 #兩道凹痕、

草皮同時受到破壞，要完成修復至少需數月至半年時間，修復期間也無法進行任何田徑競賽活動。臺大於

今年年初為舉辦全大運，斥資逾 3,700 萬修繕操場跑道（依據臺大公開招標資訊），經田總認證為「#國家

級標準田徑場地」，世大運金牌楊俊瀚也在臺大田徑場突破臺灣 100 公尺紀錄，並讓此紀錄得以獲得世界

認證。大型機具進入、舞臺搭設所造成的損害，已導致田徑場將喪失國際認證的水準，未來無法在此地舉

行大型賽會，且同學在使用上亦會有安全疑慮。 

  

時值開學第二週，校內田徑、足球、橄欖球隊練習受到影響，體育課程也因而無法使用田徑場，授課老師、

校隊教練甚至到了田徑場封閉當天才得知相關訊息（9/19體育室發信請老師配合），嚴重影響到學生上課、

校隊練習以及使用相關場地的權利。 

  

根據《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運動場館管理辦法》第二條：「本場館使用優先順序如下：體育教學研究、校

代表隊訓練、本校核可之活動、本校教職員工、學生之活動。」此活動應為第三順位之「#本校核可之活

動」，惟在此之前二順位包含「#體育課」以及「#校代表隊訓練」已要使用該處場地的情形下，體育室即

不應再將該場地出借予其他商業文化活動使用，且封閉時間於學期中並長達一週，老師、同學皆未提前收

到相關資訊，此舉極度不尊重師生使用場地的權利，嚴重侵害學生受教權，同時更輕視專業體育場地的維

護。 

  

據了解體育室過去對於此類欲舉辦於田徑場之大型演出活動，因擔心周邊居民抗議，且會影響到師生使用

權利而拒絕出借場地，但此次卻如此倉促，在校內老師、學生都未提前告知的情形下，於在學期間出借田

徑場一週，是否有其他更高層級的單位施加壓力，學校應清楚說明。 

  

在此，學生會提出三點訴求如下： 

  

一、 校方應嚴格監督活動主辦單位於活動結束後，負起場地回復責任。 

  

操場跑道上已經出現兩條明顯的凹痕，草皮也受到車輛行駛、舞臺搭建的破壞，根據《國立臺灣大學校總

區運動場館管理辦法》第九條，「使用本場館之各項器材設備，使用人或借用單位應善加維護，如有毀損，

應負賠償之責。如有傷害他人之情事者使用人或借用單位應負法律責任。」校方應嚴格監督主辦單位於活

動結束後，回復場地原狀並使田徑場符合原國家級場地認證，同時追究廠商相關責任。 

  

二、 校方應遵守相關規定，出借場地不能影響師生受教、使用權益。 

  

校方應遵守相關規定，不得違反規定在校隊及課程需使用的前提下，仍違反規定出借給與校內學生、體育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5%A9%E9%81%93%E5%87%B9%E7%97%95?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16929358328226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5%AE%B6%E7%B4%9A%E6%A8%99%E6%BA%96%E7%94%B0%E5%BE%91%E5%A0%B4%E5%9C%B0?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16929358328226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5%AE%B6%E7%B4%9A%E6%A8%99%E6%BA%96%E7%94%B0%E5%BE%91%E5%A0%B4%E5%9C%B0?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16929358328226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C%AC%E6%A0%A1%E6%A0%B8%E5%8F%AF%E4%B9%8B%E6%B4%BB%E5%8B%95?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16929358328226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C%AC%E6%A0%A1%E6%A0%B8%E5%8F%AF%E4%B9%8B%E6%B4%BB%E5%8B%95?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16929358328226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AB%94%E8%82%B2%E8%AA%B2?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16929358328226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A0%A1%E4%BB%A3%E8%A1%A8%E9%9A%8A%E8%A8%93%E7%B7%B4?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16929358328226


活動無關之校外單位。據了解，十月中北市府將同樣於臺大田徑場舉行「世大運志工感恩晚會」，同樣也

有搭建舞臺的規劃，在施作舞臺時，不應影響到師生使用權益，且施工過程應提出場地維護管理報告。 

  

三、校方應於明日（9/21）下午五時前道歉，並須在尚未提出相關說明前，要求活動暫停。 

  

校方應對此次違法出借場地，且未盡到完善管理、監督之責任，致使田徑場受到嚴重損害，影響學生受教

權、師生使用場地的權利道歉，並應詳細說明為何於如此倉促的情形下出借場地。在未說明適法性疑慮前，

該活動工程應全面停止，否則不排除以其他手段表達學生意見並持續抗議。 



10 附件十-9/21 上海臺北音樂節噪音管制協調會會議紀錄 

2017《中國新歌聲》上海臺北音樂節噪音管制協調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6年 9月 21日（四）下午 2時 00分 

會議地點：體育館視聽教室 

主 持 人：體育室康主任正男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記錄：許乃木 

一、主席裁示 

（一）活動當日人潮的動線規劃儘可能管制在運動場的範圍內，音量問題務

必要有檢測儀隨時管控，及萬一發生衝突的話，現場也有維安保全人

員第一時間處理，並通知駐警隊，嚴禁警察進入校園。 

（二）活動當日禁止酒精類或任何飲料進入會場，請主辦單位確實做好管控。 

（三）為維護足球場草皮，活動當日必須鋪設草皮保護墊預防群眾直接踩踏

草皮。 

（四）活動結束後應儘量清理現場垃圾並請台北市文化局協助監督主辦單位

復原場地，直到校方滿意為止，並向學生會回報。 

二、臨時動議 

三、散會 

 

 

 



 

 



11.附件十一-體育室 9/21下午 4點 20分於體育室網頁發表公開道歉  

聲明 

 

 

 



12 附件十二-9/21 學生會發記者採訪通知 

 

【記者會採訪通知】「中國新歌聲」損壞臺大田徑場地，師生要求說明改善 

  

時間：2017 年 9 月 22 日（五）早上 9：00～9：50 

地點：臺灣大學田徑場（中國新歌聲舞台前方） 

  

歡迎關注的同學一同到場響應，如有採訪需求請另私訊粉絲專頁。 

  

臺大體育室為配合舉辦「中國新歌聲－上海臺北音樂節」的活動（北市府與上海雙

城論壇中所簽訂藝文合作備忘錄之後續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自週二（9/19）起將田

徑場封閉一週，並由主辦單位於操場上搭設大型舞台。然而廠商並未做好場地維護

措施，導致目前跑道產生兩條凹痕、草皮同時受到破壞。此跑道是臺大於今年年初

為舉辦全大運，斥資逾 3,700 萬修繕操場跑道（依據臺大公開招標資訊），經田總

認證為「國家級標準田徑場地」。大型機具進入、舞臺搭設所造成的損害，已導致

田徑場將喪失國際認證的水準，在修復完成前無法在此地舉行大型賽會，且同學在

使用上亦會有安全疑慮。且時值開學第二週，校內各式球隊練習受到影響，體育課

程也因而無法使用田徑場，嚴重影響到學生上課、校隊練習以及使用相關場地的權

利。 

  

今日（9/21）下午五時，#臺大體育室 發布 #道歉聲明，全文如下： 

1.體育室對此次活動核準欠缺周嚴的考量，與充份溝通，導致本校師生困擾，體育

室向本校師生表示歉意。 

2.體育室將嚴格監控廠商，因活動造成田徑場損壞部分，要求廠商將損壞部分修復

至原狀。 

3.未來體育室將配合學校大型活動場地租借行政流程及管控機制辦理，以確保本校

全體師生之權益。 

  

此一回覆聲明仍未說明本次「中國新歌聲」活動是否符合前述《運動場館管理辦法》

第二條之場地使用優先順序，同時臺大體育室雖解釋此次活動未能與校隊、體育課

師生妥善溝通，是因上週五（9/16）才核可活動舉行時間匆促，但該活動之「場地

申請書」卻顯示有關單位早已於 8/8、8/9 即核章通過，然為何有關單位不提早公布？

是否申請過程中有其他考量？為何該考量最後又得以通過而允許舉辦？ 

  

臺大學生會 NTUSA 將再針對校方再提出三點訴求，呼籲同學、各界體育人士共同

關注臺大田徑場使用狀況：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87%BA%E5%A4%A7%E9%AB%94%E8%82%B2%E5%AE%A4?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1806334488149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81%93%E6%AD%89%E8%81%B2%E6%98%8E?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18063344881494
https://www.facebook.com/NTUSA/?fref=mentions


  

一、校方應完整公布與台北市文化局、主辦單位申請過程，並說明為何校方聲稱 9/16

才確定舉辦，9/19 就可以開始封閉場館？8/9 通過的簽文效力為何？如果於一個月前

即通過，為何完全沒有知會老師、同學？ 

  

二、活動施工應立即改進，施工所經之操場跑道及草地應鋪設保護墊，避免場地損

壞情形再次發生。 

  

三、校方不應於平日上課期間出借場地，影響學生上課、使用權利，10/15 世大運志

工感恩晚會雖經公文回覆同意，但因尚無提出計劃書，該活動仍須依體育室第三點

回覆「配合學校大型活動場地租借行政流程及管控機制辦理」重新審議，避免重蹈

覆轍，破壞校園體育環境。 

  

出席人員：臺北市議員 李慶鋒、臺北市議員王閔生辦公室、臺大學生會、臺大學生

代表大會、臺大橄欖球隊、臺大田徑隊 

  

預計出席回應人員：活動主辦單位幕婕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文化局代表、

臺灣大學校方代表 

 



13附件十三-9/22上午 9點學生會於田徑場召開記者會。 

 
 

 



附件十四-9/22跑道維修廠商報價新臺幣 57,250元 

 



15附件十五-9/23上午 11點 主辦單位於臺大捷絲旅 11樓召開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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